附件2

志愿者工作指数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考核原则

 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将全省划分为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分别进行考核和排名。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市；粤东西北地区包括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清远、潮州、揭阳和云浮市。

二、评分办法

志愿者工作指数是由登记注册的志愿者的总人数占本地区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注册志愿者每年平均参与志愿服务的小时数组成的合成指标。各地市志愿者工作指数考评得分为指标1得分和指标2得分的总和（各地市志愿者工作指数考核总分=指标1得分+指标2得分）。

指标1

登记注册的志愿者的总人数占本地区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的指标权重为2。该项指标的计分方法为：

1.珠三角地区

比重数值≥10%，得分为2；

10%＞比重数值≥9%，得分为1.8；

9%＞比重数值≥8%，得分为1.6；

8%＞比重数值≥7%，得分为1.4；

7%＞比重数值≥6%，得分为1.2；

6%＞比重数值≥5%，得分为1.0；

比重数值＜5%以下的，得分为0。

非珠三角地区

比重数值≥8%，得分为2；

8%＞比重数值≥7%，得分为1.8；

7%＞比重数值≥6%，得分为1.6；

6%＞比重数值≥5%，得分为1.4；

5%＞比重数值≥4%，得分为1.2；

4%＞比重数值≥3%，得分为1.0；

比重数值＜3%以下的，得分为0。

指标2

     注册志愿者每年平均参与志愿服务的小时数的指标权重为2。该项指标的计分方法为：
1.珠三角地区

比重数值≥20，得分为2；

20＞比重数值≥18，得分为1.8；

18＞比重数值≥16，得分为1.6；

16＞比重数值≥14，得分为1.4；

14＞比重数值≥12，得分为1.2；

12＞比重数值≥10，得分为1.0；

比重数值＜10以下的，得分为0。

    2.非珠三角地区

比重数值≥20，得分为2；

20＞比重数值≥13，得分为1.8；

13＞比重数值≥11，得分为1.6；

11＞比重数值≥9，得分为1.4；

9＞比重数值≥7，得分为1.2；

6＞比重数值≥5，得分为1.0；

比重数值＜5以下的，得分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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